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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工程（一级学科）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19

一、培养目标

矿业工程学术硕士学位获得者应掌握矿业工程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

识，了解学科现状、发展趋势及国际发展动态；掌握采矿工程或矿物加工的试验手段、研

究方法和先进测试手段，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领域的文献资料，具有一定的外文写作能

力，并能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能在科研院所和企业从事矿业工程学科或相邻学科的科研、

设计或技术管理工作。

二、研究方向

1.矿山智能科学与工程

2.金属矿床开采科学与技术

3.矿山岩石力学与工程

4.矿物分离科学与工程

5.矿物材料与资源综合利用

三、学制及学习年限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学习年限为 2.5~3年。课程学习应在第 1学年内

完成，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四、培养方式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提倡科研团队成立以导师负责的指导小

组。导师应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和因材施教的原则，为每个硕士研究生制定培养计划。导

师要全面关心硕士研究生的成长，做到既教书又育人；在培养过程中，要贯彻课程学习、

科学研究和专业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及科研创新能力；鼓励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和从事探索性研究；对缺乏实践

经验和因学科交叉而专业知识不足的硕士研究生，应创造条件进行弥补、改善和提高。

研究生系统的课程学习必须在学校进行，学位论文工作原则上在学校进行。如学位论

文工作确有需要到研究单位或相关企业中进行，要经学校、导师、研究生和企业四方协商，



－2－

签订符合学校相关要求的协议，并在学院备案后方可进行。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应修总学分不少于 30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6学分（包括公

共基础、学科基础和学科专业课程），科研训练 1学分，创新创业 1学分。对于跨学科录

取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学科本科阶段主干课程 2-3门，补修课程必须合格但不计学分。

具体课程设置详见附表。

六、发表学术论文和科技竞赛要求

研究生在申请论文答辩前应按照《资源工程学院研究生管理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以第一署名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资源工程学院、第一作者（或导师、副导师为第一作者，

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发表 1篇与学位论文工作相关的 CSSCI和 CSCD 核心期刊或院定 D

类期刊及以上(以资源工程学院学术期刊参考目录为准)或者两篇 SCD核心期刊及以上论

文)。在校期间要求至少参加 1项创新创业类竞赛。

七、学位论文

1、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资料、调查研究等途径，在第三学期内提

出学位论文选题报告和学位论文工作计划，并经所在学科团队讨论审核确定后，按计划开

展学位论文工作。论文题目应对国民经济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或学术上有一定的意义。

2、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在入学后第四学期内进行中期考核。由导师所在学科团

队老师组成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对研究生的学位课程，论文进展情况以及掌握国内外最新

研究动态等方面进行考核，考核小组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生作出评价，

评定成绩。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确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3、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论文评阅与答辩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并参照《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进

行。

八、参与人员

卢才武、郭进平、卜显忠、顾清华、李俊平、杨玮、聂兴信、张晓民、汪朝、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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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矿业工程（一级学科）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公共

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必修

综合英语 2 48 1 必修

英语学术论文写作 1 36 2 必修

执（职）业道德与素养 1 16 1 必修

学科

基础

优化与决策基础 2 32 1

数理统计 3 48 1

数理方程 3 48 1

随机过程 3 48 2

有限单元法 2 32 1

灰色系统 2 32 2

数学实验 2 32 1

模糊数学 2 32 1

文献阅读 1 16 2

科学研究方法与学术论文写作 2 32 2 必选

学科

专业

机器学习 2 32 1

智能感知与计算 2 32 2
充填理论与技术 2 32 2

高等采矿学 2 32 1

高等岩石力学 2 32 1

岩体工程数值方法 2 32 2

现代矿物工程 2 32 2

矿物加工过程电化学原理 2 32 1

结构矿物学 2 32 2

功能矿物材料 2 32 2

选

修

课

公共

选修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1

国际会议交流 1 30 2

第二外国语（日、俄、德、法） 2 40 1

学科

选修

工艺矿物学 2 32 1

矿山信息系统 2 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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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技术前沿 1 16 2

网络与数据库技术 2 32 1

智能采矿导论 2 32 2

工业机器人 2 32 2

矿山优化技术 2 32 1

矿山机械与智能装备 2 32 1

矿山安全与环保 2 32 2

地质灾害与环境评价 2 32 2

通风网络理论与技术 2 32 1

矿山测试技术 2 32 1

边坡工程 2 32 2
岩石破碎理论与方法 2 32 1
爆炸与冲击动力学 2 32 2

浮选溶液化学 2 32 1

浮选药剂原理 2 32 1

重选理论 2 32 2

磁性设计原理 2 32 2

矿物加工工程设备 2 32 2

粉体表面改性 2 32 2

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2 32 2

硅酸盐浮选原理 2 32 2

选矿系统工程 2 32 2

矿物材料分析技术 2 32 2

必修环节
科研训练学分 1 1 / / 必修

学术创新学分 2 1 / / 必修

补修课

矿床地质学 4 64 1

金属矿床地下开采 2.5 40 2

金属矿床露天开采 2 32 2

矿山岩石力学 1.5 24 2

爆破工程 2.5 40 1

矿物表面化学分选 2 32 1

矿物物理分选 4 64 1

矿石可选性研究 2.5 4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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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训练 1 学分基本要求：参与科研项目研究，并提交总结报告。
2达到以下条件之一可获得创新创业 1学分：

1.进行 3个月以上赴国（境）外交流学习或联合培养；

2.参加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照片和视频）；

3.参加科技创新、创意设计、创业计划等专题竞赛；

4.参加 10次与本学科相关的学术报告，并提交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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